附件3

自治区资金补助核算住宅层数方式

2018年12月6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但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导致到2024年12月31日（含）前经依规建设后才通过工程质量竣工验收（含规划核实、消防查验合格）并取得电梯使用登记证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项目，在申请自治区资金补助时，可计入补助范围的住宅层数（以下简称补助层数）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全部楼层仅有住宅单一使用功能的住宅建筑，补助层数按建筑层数计算。
二、住宅建筑中设置有总共不超过三层（含三层，不含地下室）且每层层高大于2.20m（层高以原设计图纸为准）的架空层、储藏空间、非机动车停车库、机动车停车库或设备层时，其层数可计入补助层数。
三、住宅建筑下部设置有商业服务网点或者除第二条规定之外的其他功能用房时，其所在楼层不计入补助层数，仅住宅使用功能的楼层计入补助层数。
四、住宅建筑下部设置有商业或者其他功能的裙房时，其所在楼层不计入补助层数，仅住宅使用功能的楼层计入补助层数。
五、当住宅建筑内住宅使用功能部分布置有室内层高大于或等于4.50m的楼层时，该楼层折合按两层补助层数计算。
六、当住宅建筑内布置有两层（每层层高均应大于2.20m）一套的跃层住宅时，该跃层住宅按两层计算补助层数；布置有三层（每层层高均应大于2.20m）一套的跃层住宅时，该跃层住宅按三层计算补助层数；以此类推。
[bookmark: _GoBack]七、住宅建筑的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均不计入补助层数。

